
2019年一般公共财政转移支付执行情况的说明

　　

    一、税收返还和财政转移支付情况
　　(一)2019年上级补助收入198770万元。
　　1、返还性收入11475万元。其中：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603万元，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500万元，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1323万元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68万元，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6790万元,其他税收返还收入1191万元。
2、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58816万元。其中：体制补助收入2604万元，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35332万元，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11479万元，结算补助收入9406万元， 企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384万元， 产粮(油)大县奖励资金收入2139万元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2062万元，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0955万元，革命老区及民族转移支付收入140万元，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2876万元，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71万元，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3462万元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08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159万元，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4101万元，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7155万元，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91万元，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604万元，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6万元，其他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40万元，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3042万元；
    3、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8479万元。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1528万元，公共安全764万元，教育496万元，科学技术914万元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124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2758万元，卫生健康1217万元，节能环保558万元，城乡事务1734万元，农林水12376万元，交通运输779万元，资源勘探信息等107万元，商业服务业等222万元，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1060万元，住房保障2411万元，粮油物资储备1124万元，其他收入307万元。
　二、上级转移支付支出情况
　　1、上解上级支出13517万元。　

　  2、一般性转移支付158816万元。主要用于我区“保工资、保民生、保运转”等基本支出。
　　3、专项转移支付28479万元。主要用于以下支出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528万元，公共安全支出764万元，教育支出496万元，科学技术支出914万元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24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758万元，卫生健康支出1217万元，节能环保支出558万元，城乡事务支出1734万元，农林水支出12376万元，交通运输支出779万元，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107万元，商业服务业等支出222万元，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060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2411万元，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124万元，其他支出307万元。

